
关于增加注册资本金的重大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报告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保

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东吴人寿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联方投资入股我公司构成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九条等规

定，参与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苏

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、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、苏

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为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1.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

司，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。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的国有

资产经营管理，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(国家规定的专营、专

项审批商品除外)，提供各类咨询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2.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779751.571612 万

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开发、建设:公共



服务设施建设:写字楼和酒店管理、物业管理、自有房屋租赁;

厂房和设备租赁业务:为住宅区提供配套服务;工程管理:项目

管理;采购供应开发项目和配套设施所需的基建材料和相关的

生产资料;商务信息咨询服务;资产管理，项目投资，实业投资;

旅游服务、项目投资开发;高新技术研发设计:提供担保业务

(融资性相保业务除外)，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及咨询、代理中介

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)

3.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252500 万

人民币。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、科技开发、销售数码产品、物

资仓储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)

4.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500000

万人民币。经营范围为城市建设投资、项目投资、实业投资、

建筑和装饰材料、设备贸易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5.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218618.4 万人

民币。经营范围为经市国资办授权委托，从事股权投资与资本

运营，项目投资开发。(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
前置许可经营、限制经营、禁止经营的除外)(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概述情况

（一）交易类型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投资入股类。

（二）交易概述

我公司与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苏州苏高新集团有

限公司、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、苏州城市建设投资

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增资协

议》，约定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投资 70180 万

元，将持有我公司股份增发后的 23.42%的股权；苏州苏高新集

团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投资 32480 万元，将持有我公司股份增发

后的 14%的股权；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投

资 23200 万元，将持有我公司股份增发后的 10%的股权；苏州

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公司投资 29928 万元，将

持有我公司股份增发后的 8.3%的股权；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向我公司投资 40600 万元，将持有我公司股份增发后的

7.5%的股权。增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有资金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本次增资由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70180 万元，

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32480 万元，苏州工业园区经济

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23200 万元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

任公司投资29928万元，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40600



万元。

（二）定价政策

根据主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并经内部决策程序确

定本次交易定价，以关联交易各方利益为前提，遵循诚实信用、

公平合理的原则，关联交易价格合理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由参与增资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出资到位，汇

入我公司指定账户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

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2021 年 7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资扩股

相关事项的议案》，专委会同意该项交易。

2021 年 7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资扩股相关事项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

表决，其他董事均表示同意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公司通过现场会议表决方式，履行本次关联交易的内部审

议程序。

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

公司独立董事在审查了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

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1、该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

本实力，推动公司迈上更高质量、更高层级、更大平台的发展

新阶段，具有一定的必要性。公司与股东单位深入沟通，形成

了最终方案，充分保障了各股东单位的合法权益。本次关联交

易定价公允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的交易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

股东和被保险人利益的情形。

2、董事会审议增资扩股相关事项的议案时，关联董事沈

晓明、孙权、周飞、黄艳、沈晓鹏须回避表决。

同意增资扩股相关事项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

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

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反映。


